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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ISUN ENERGY GROUP LIMITED 

凱順能源集團有限公司* 
 (于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票代號：8203） 

 

澄清公告 

代表委任表格 

 
謹此提述凱順能源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一月二十三日之 

二零一七年二月十五日股東特別大會 (或其任何續會) 適用之代表委任表格。 

 

本公司謹此澄清，由於文書錯誤，在該代表委任表格中文版內所載舉行股東特別

年大會之地點及日期有誤。舉行股東特別大會之正確地點及日期應為 

香港中環干諾道中 68號華懋廣場 II期 23樓 A室， 

及二零一七年二月十五日上午十時三十分。 

 

該通函及通告中文版內所載舉行股東特別大會之地點（即香港中環干諾道中 68

號華懋廣場 II期 23樓 A室，及二零一七年二月十五日上午十時三十分）正確無

誤。 

 
 
 
 
 
 
 
 

 
香港，二零一七年一月二十五日 

      承董事會命 

      凱順能源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陳立基 

 

 

 

于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陳立基先生及楊永成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劉瑞源先生、

黃潤權博士、蕭兆齡先生及 Anderson Brian Ralph先生。 

 

*僅供識別 

 


